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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垄断法律热点问题 
《关于汽车业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解读 

截至 2015 年底，中国反垄断执法机构针对

汽车行业的调查所涉罚款金额已接近 20 亿人民

币，涉案企业位于汽车产业链的各个部分，包括

不同品牌的汽车制造商、配件供应商和经销商。

以此为背景，经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授权，国家

发改委自 2015 年 6 月开始负责起草《关于汽车

业的反垄断指南》，旨在为行业和市场提供更加明

确的反垄断法问题合规指引。2016 年 3 月 23 日，

发改委正式公布了《关于汽车业的反垄断指南》

（征求意见稿）（下称“《征求意见稿》”），公开

向社会征询意见，此前，发改委曾就该指南多次

征求汽车行业的企业、协会、专家学者及中外律

师的意见。 

《征求意见稿》系统性地讨论了汽车行业下

的相关市场定义、横向和纵向垄断协议、滥用市

场支配地位、经营者集中和行政垄断的适用规则，

其中，纵向限制、售后市场的限制和滥用行为是

其规制的重点。我们将在下文对《征求意见稿》

中所涉的关键法律问题和相应规定逐一予以解

读。 

一、 汽车行业相关市场定义 

《征求意见稿》肯定了替代性分析在相关市

场定义中的作用，并对汽车经销市场和汽车售后

市场予以区分。就前者而言，批发环节和零售环

节可能会被理解为独立的相关市场，而就后者而

言，考虑到锁定效应和兼容性，汽车品牌是界定

汽车售后市场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换言之，

售后市场有可能会根据不同的汽车品牌进行进一

步的细分。 

二、 汽车行业的纵向限制 

1、转售价格维持及豁免 

《反垄断法》明确禁止转售价格维持及最低

转售价格维持（合称“RPM”）作为一种“硬核性”

的对竞争性的限制，RPM 一般难以获得豁免。但

结合汽车行业实务并考虑到 RPM 可能产生的效

率，《征求意见稿》列举了若干可主张个案豁免的

情形，包括：新能源汽车的推广期（9 个月）内

的 RPM，经销商仅作为中间商的交易的 RPM，经

销商在政府采购或电商销售中仅充当协助交易角

色的情况下的 RPM。 同时，《征求意见稿》肯定

了不具 RPM 执行效果的建议价、指导价和最高价

一般不会产生排除限制竞争的影响。 

2、地域及客户的纵向限制 

由于缺乏明文的禁止性规定，就地域及客户

的纵向限制的合规性一直存在不同的理解。《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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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稿》首次对此问题作出了较为明确的规定，

这些规定与欧盟竞争法下的“集体豁免（block 

exemption）”、“安全港（safe harbor）”、“硬核

限制（ hardcore restriction）”、“主被动销售 

(active/passive sales) ”等概念存在一定的相似之

处。首先，不具有显著市场力量（即市场份额在

25%-30%以下）的汽车业经营者所设置的某些地

域/客户限制可被推定为符合豁免条件，如对跨区

主动销售的限制（主动销售指主动营销，与被动

销售相反），限制批发商直接向最终用户销售等。

其次，一些地域/客户限制被认为严重限制竞争，

无论市场力量高低，不能适用推定豁免（但仍可

主张个案豁免），这些限制包括：对经销商被动销

售的限制，限制经销商之间交叉供货、限制经销

商/维修商向最终客户销售配件以及除代工协议

外，限制配件或相关工具设备供应商向经销商/

维修商/最终客户销售配件及相关工具设备。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征求意见稿》对地域/

客户限制作出了突破式的规定，考虑到其仅适用

于汽车行业，这些规定是否反映了纵向限制的新

的执法思路，以及对其他行业的合规执行的影响，

仍有待思考和实践查验。 

3、保修条款下间接的纵向限制 

此类限制为汽车行业独有的纵向限制，主要

防止汽车制造商利用保修条款，对维修服务及配

件施加限制，排斥独立维修商，限制配件流通渠

道。这类限制主要包括：以履行保修条款为条件

限制非保修范围内的服务需在渠道内完成，对保

修范围外的配件要求使用原厂配件，无正当理由

限制维修网络对平行进口车提供维修保养服务。 

4、其他对经销商/维修商的纵向限制 

《征求意见稿》中此部分所规定的限制种类

比较繁杂，主要是基于实务中存在的汽车供应商

对经销商/维修商的经营活动的各种干预和限制。

《征求意见稿》列举了若干种可能会对经销商/

维修商销售服务能力造成不当限制的纵向限制，

这些限制如果导致显著的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

则可能被认定为纵向垄断协议，具体包括：1）

强制搭售；2）强制经销商/维修商接受不合理的

汽车和配件销售目标、库存品种和数量等；3）

强制要求经销商承担以供应商名义开展的宣传推

广活动费用或强制限定宣传推广活动的方式及平

台；4）对经销商/维修商所使用的设计、装修材

料和办公设施的品牌、供应商及渠道进行限制。

同时，《征求意见稿》要求，汽车供应商拒绝供货

或提前解除经销协议，应明确列出理由。 

三、 售后市场的滥用行为 

如前所述，汽车品牌是界定汽车售后市场时

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换言之，售后市场有可能

会根据不同的汽车品牌进行进一步的细分，因此，

对于在新车销售市场上不具有支配地位的汽车供

应商，在其品牌的汽车售后市场上则有可能被认

定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征求意见稿》主要关注

汽车售后市场的滥用行为，从配件的生产、到供

应流通以及维修信息公开等。 

具体而言，首先，就配件的生产环节，为便

于消费者和维修商辨识同质配件，在其品牌汽车

售后市场具有支配地位的汽车制造商，除代工协

议下的配件外，不应无正当理由限制初装汽车配

套的配件制造商生产“双标件”，即限制该配件制

造商在配件上加贴自有商标，标识及零件代码。 

其次，在配件的供应及流通环节，在其品牌

汽车售后市场具有支配地位的汽车制造商不应：

1）限制经销商/维修商外采售后配件即购买同质

配件及从其他渠道购买原厂件（如平行进口）。《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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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意见稿》中明确举例，对经销商设定不合理的

配件销售目标等实质可达到限制外采配件目的的

行为属此等限制；2） 限制配件供应商、经销商

及维修商外销售后配件，具体包括代工协议外要

求配件全部“返厂”，限制经销商/维修商交叉供应

配件及向最终用户销售配件。 

最后，为保证独立维修商的服务能力，在其

品牌汽车售后市场具有支配地位的汽车制造商不

应限制维修信息及维修工具的可获得性。 

此外，《征求意见稿》还对汽车行业可能出现

的针对汽车市场准入、汽车自由流通及二手车市

场交易的滥用行政权力的行为做出了规定，在此

不予赘述。  

四、 其他亮点 

值得一提的是，其他法规和政策文件已经与

《关于汽车业的反垄断指南》进行衔接，以保证

后者正式出台后法规环境的一致性。例如，在《征

求意见稿》出台前，商务部于 2016 年 1 月 6 日

发布了《汽车销售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

征求意见并预计年内实施，该管理办法所包含的

规则已与《征求意见稿》中所述规则大体一致。

同时，由交通运输部等部委联合制定的《汽车维

修技术信息公开实施管理办法》（2016 年 1 月 1

日正式实施），该管理办法已将《征求意见稿》中

要求的维修技术信息公开在程序及细节上予以明

确｡此外，我们也了解到，售后配件的标准化工作

已由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负责开展，这将解决

同质配件的认定问题。 

五、 小结 

一旦《关于汽车业的反垄断指南》正式出台，

结合上述政策和法规的支持，汽车行业将呈现出

全新的市场体系和竞争态势。作为汽车行业的经

营者，无论是汽车制造商，零配件制造商还是经

销商，均需要对自身的商务政策和业务实践进行

大幅的调整，以适应新的市场体系和监管环境，

保证自身运营的合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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